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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文件

重医高专发〔2023〕213 号

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

通 知
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，沙坪坝校区管委会：

现将《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学校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2.学校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处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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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
（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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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维护学术道德，严守科研诚信，严明学术纪律，

规范学术相关责任主体诚信管理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

精神和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《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

则》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《重庆市科技计划

项目诚信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成立学校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自律委员会

第二条 组织机构：

主 任：兰作平

副主任：姜理华 周刘丽

成 员：吴海峰 刘永生 黄 萌 何 坪 胡雪琴 易利华

杨元娟 伍 彬 彭 坤 万 飞 唐 倩 唐万珍

董 杨 杨治国 王阗春 杨 红

秘 书：侯媛芳

学校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自律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自律委员

会）下设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自律办公室（以下简称自律委员会

办公室），办公室挂靠科技产业部，负责处理有关科研诚信和学

术道德的日常事务。自律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聘请非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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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人员参加工作。

第三条 自律委员会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和修订学校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管理办法；

（二）开展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设的宣传；

（三）完成上级机构和学校委托的相关工作；

（四）自律委员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听取、审议

和通过学术道德与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报告，审议学校学术道德与

科研诚信建设的重大事项。自律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举

行全部或部分委员参加的专题会议。有关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

设的重大事项会议适时召开。

第三章 基本学术道德规范

第四条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技术

权益。

第五条 科研人员要在合理期限内完整保存研究的原始数据

和资料，保证科研档案和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

第六条 诚实守信，严谨治学，杜绝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现

象。

第七条 正确对待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中的利益，反对急功

近利、粗制滥造现象。

第八条 自觉抵制违反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的行为，维护学

校学术声誉。

第九条 认真执行学术刊物引文规范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，

遵循学术界和出版界关于引证的公认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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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合作作品或科研成果应按照当事人对科学研究成果

所作贡献大小并根据自愿原则依次署名，或由作者共同约定。任

何合作作品在发表前须经所有署名人审阅，所有署名人均应对作

品承担相应责任，第一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承担主要责任。

第十一条 介绍、评价自己或他人的作品，或在参与各种推

荐、评审、论证、鉴定、答辩和评奖等活动中，要坚持客观公正

的评价标准，正确行使学术评价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二条 重大科技成果必须经过学术界科学论证或权威部

门鉴定后，方可向新闻媒体公布。

第十三条 严格保守国家机密，遵守国家安全、信息安全、

生态安全、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有关规定。

第四章 惩戒标准

第十四条 学校教职员工、学生出现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行

为，按照《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处理办法》

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技产业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科研诚信和

学术道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重医高专发〔2021〕1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